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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让 / 实施许可办理流程图

注：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包括已经知识产权化
的成果（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作品著作权等）和未知识产权化的专有技术（技术秘密、软件、
算法及各种新的产品、工程、技术等）。

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办公室  津南业务西楼 402  022-85358838

专利与知识产权办公室协助发明人办理专利权变更 / 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手续

企业和发明人达成合作意向，起草合同

填写《南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申请表》（津南业务西楼 445，85358454）

二级单位审核

专利与知识产权办公室进行所有权的认定、审核

300 万及以上转让许可项目由主管部门和成果完成人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

专利与知识产权办公室会同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办公室对合同进行审核

科学技术研究部负责公示

签订合同，合同金额 300 万以上报校长办公会审定

项目经费到校，由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办公室办理入账、合同登记及免税等

横向科研项目外协流程

注：需要校外单位协作的横向项目，可通过以下两种情形进行。

1. 外协合同内容在原项目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按原合同任务安排和经费预算约定执行。

2. 横向项目在合同执行期内且原合同中未涉及外协安排的，需提供原项目委托方知情同意证明，或
双方就外协事项签署补充协议。

符合以上两种情形签署的外协合同，外协合同单笔经费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金额的 30%，累计原则
上不得超过 50%。项目负责人如与外协单位有利益关联，应在签订外协合同前主动向学校科研管理
部门报备。

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办公室  津南业务西楼 402  022-85358838

提交外转申请 : 双方项目洽谈与商定后，根据外协项目必要性由项目负责人提交经费外转申请及外协单位
资质证明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等，电子版材料请与合同电子版一起上传至科研创新服务平台。

外协公示 : 项目负责人提交外转申请，经初步审查符合外转要求后，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在校
内公示 5 日。

外协合同起草 :
建议参照我校提供的合同模板拟定
合同上传：
点击“合同签审”→“出账合同”→“新增”，进入出账合同签审页面，根据提示填写项目信息，上传外
协合同草稿（word 版）、外转申请（需要签字盖章）和外协单位资质，点击“提交”

合同审核及修改 :
上传后的合同需经学院、学校两级审核，“学院退回”/“学校不通过”请修改后上传修改后附件，修改意
见请见“审核意见”及附件；显示“学校通过”后可签署

合同生效 :
双方签字盖章后合同生效，交科研部留存原件一份。

合同签署 : 按规定经公示且无异议的合同，经学校审批通过后签署。我方签署 : 项目负责人签字，盖委托
代理人章，盖“南开大学科技合同专用章”他方签署 : 签字盖章 ( 建议由外协单位先签字盖章 )

外拨经费 :
科研经费外拨应以业已按规定公示过且无异议的外协合同为依据，按照合同约定的外拨经费额度、付款方
式、开户银行和账号等条款，经财务部门审批后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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